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稅簡字第55號

114年2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翔宇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黃漢銘

訴訟代理人  何家誠

            黃艾雯

            鄭心怡

上列當事人間虛報進口貨物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

年5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趙台安變更為黃漢銘，茲據變更

後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57頁），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規定：「（第1

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

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

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查原告起訴

時狀載訴之聲明原為「1.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2.撤

銷北普法字第1121044026號裁處。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

擔。」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聲明並追加原處分為訴訟標的：

「1.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訴訟費用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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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負擔。」並特定「原處分」為被告民國112年8月4日109年

第00000000號更1處分、「復查決定」為被告112年11月28日

北普法字第1121044026號復查決定、「訴願決定」為財政部

113年5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訴願決定（本院卷第

127頁）。審酌原告訴之變更追加未影響請求基礎，並經被

告同意（本院卷第127頁），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108年5月13日委由捷豐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捷豐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快遞貨物(申報單號碼：第

CE/08/0H4/S8073號），原申報貨名為「Props/配飾」，數

量合計17PCE，然經被告開箱查驗，實際來貨為中國大陸產

製之「SMOK nord kit電子煙」，數量為40PCE(下稱系爭電

子煙)，有虛報進口貨物名稱及數量之情形。又因系爭電子

煙歸列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

「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其輸入規定代碼為

MW0「大陸物品不准輸入」，被告即以108年8月15日北普遞

字第1081034172號函（下稱108年8月15日函），通知原告提

出進口大陸物品之專案輸入許可文件，惟原告並未提供，被

告即認原告逃避管制，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3項

轉據同條例第3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

倍數參考表（下稱裁罰倍數參考表），以112年8月4日109年

第00000000號更1處分書(下稱原處分)，按貨價10,800元裁

處1倍之罰鍰新臺幣（下同）10,800元，並沒入系爭電子

煙。原告不服，申請復查，經被告以112年11月28日北普法

字第1121044026號復查決定(下稱復查決定)駁回，提起訴

願，業經財政部113年5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訴願

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認定系爭電子煙之貨品分類號列為第8543.70.9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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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產品，然系爭電子煙

不需加入煙油，僅使用甘油即可操作，且主要用途為表演煙

圈、特技煙霧用途，並非輔助戒煙產品，故被告以錯誤之貨

品分類號認定系爭電子煙屬不准輸入之大陸物品，應屬違

法。再者，雖報關資料有誤，但我有向淘寶的集運公司與捷

豐公司確認，並請集運公司開箱檢查內裝物是否含有違法煙

油，已盡義務誠實申報品名，並無過失。又因系爭電子煙並

未違反菸害防制法，我亦提供身分證影本進行報關，難認有

逃 避 管 制 之 情 形 。 此 外 ， 112 年 修 法 後 始 新 增 第

8543.70.99.41-6號「電子煙裝置」，可知修法前所稱戒煙

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並不包含電子菸。被告違反法令，

作成較109年7月7日109年第00000000號處分書(下稱109年7

月7日處分)對我更不利益之原處分，顯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

原則，難認合法。

  ㈡並聲明：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原告委由捷豐公司報運進口快遞貨物Props/配飾，惟實到貨

物為系爭電子煙，與原申報貨物名稱及數量不符，而該電子

煙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為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

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最符合其主要功能、特性及用途。又

此號別之系爭電子煙有「MW0」規定，屬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貿易許可辦法第7條規定不得輸入之大陸物品，原告未提

供專案輸入許可文件，故原告報運貨物進口，有虛報貨物名

稱及數量，且逃避管制之違章情事，此與系爭電子煙有無違

反菸害防制法無涉。

　㈡原告於報運貨物進口前，理應注意來貨相關輸入規定，並核

對報關業者申報之貨物名稱是否與實際進口貨物相符，再據

申報。縱原告主張曾要求集運業者開箱確認來貨內容，並已

主動請捷豐公司修正申報錯誤之項目等語，惟查本件報關日

為108年5月13日，捷豐公司於被告查獲系爭電子菸後，始通

知原告補具報關資料，顯係「報關後」始確認來貨申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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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難謂原告已盡監督義務及誠實申報義務，核有過失。

　㈢因系爭電子煙嗣經認定不違反行為時菸害防制法第14條規

定，本件裁處罰鍰之部分即無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擇一從

重規定之適用，被告作成109年7月7日處分係基於錯誤事實

且錯誤適用法律，屬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例外事由，從而

原處分裁處原告，並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

　㈠被告認定原告虛報進口貨物名稱及數（重）量並逃避管制，

該當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36條第1

項、第3項規定，有無違誤？原告主張系爭電子煙不應歸列

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

電子口腔吸入器」，有無理由？

　㈡承上，如原告該當上開違規行為，主觀上有無過失？

　㈢原處分有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海關緝私條例

　⑴第36條第1項及第3項：「（第1項）私運貨物進口、出口或

經營私運貨物者，處貨價3倍以下之罰鍰。（第3項）前2項

私運貨物沒入之。」

　⑵第37條第1項第1款及第3項：「（第1項）報運貨物進口而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視情節輕重，處所漏進口稅額5倍以下

之罰鍰，或沒入或併沒入其貨物：一、虛報所運貨物之名

稱、數量或重量。（第3項）有前2項情事之一而涉及逃避管

制者，依前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

　⑶第44條：「有違反本條例情事者，除依本條例有關規定處罰

外，仍應追徵其所漏或沖退之稅款。但自其情事發生已滿5

年者，不得再為追徵或處罰。」　　

  2.財政部97年11月3日台財關字第09705505100號令：「一、海

關緝獲廠商違章進口尚未開放准許開放進口之大陸物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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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規定辦理：(一)進口非屬『懲治走私條例』管制物品之

案件，如經海關通知之翌日起2個月內補送專案輸入許可文

件者，免依逃避管制論處。」

  ㈡前提事實：

　　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原處分（行政救濟卷第53頁）、被告109年7月

7日109年第00000000號處分書（下稱109年7月7日處分，行

政救濟卷第17頁）、復查決定書（行政救濟卷第61至67

頁）、訴願決定書（行政救濟卷第75至86頁）、被告108年8

月15日函（行政救濟卷第13至14頁）、108年5月14日個案委

任書（行政救濟卷第3頁）、（GC411）稅則稅率綜合查詢作

業表（行政救濟卷第5頁）各1份附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

堪以認定。　　

  ㈢原告該當虛報貨物名稱及數量而逃避管制之違規行為： 

  1.查原告於108年5月13日委由捷豐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快遞貨

物(申報單號碼：第CE/08/0H4/S8073號），原申報貨名為

「Props/配飾」，數量合計17PCE，然實際上為系爭電子

煙，有虛報進口貨物名稱及數量之客觀事實，此經㈡認定屬

實，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8頁）。

　2.系爭電子煙歸類為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為第8543.70.99.40-

7號，並無違誤，原告未提出專案輸入許可文件，涉及逃避

管制：

　⑴按關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關稅之徵收及進出口貨物稅則

之分類，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依海關進口稅則之規定。海

關進口稅則，另經立法程序制定公布之。」復依海關進口稅

則總則第1點規定：「本稅則各號別品目之劃分，除依據本

稅則類、章及其註，各號別之貨名及解釋準則之規定外，並

得參據關稅合作理事會編纂之『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

（HS）註解』（下稱『HS註解』 ）及其他有關文件辦

理。」又依海關進口解釋準則第1點規定：「海關進口稅則

貨品之分類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一、類、章及分章之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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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為便於查考而設；其分類之核定，應依照稅則號別所列之

名稱及有關類或章註為之，…。」準此，關稅法、海關進口

稅則（含總則、解釋準則）及HS註解乃共同構成我國關稅法

制上海關判定進口貨物稅則之法令依據。而關於稅則號別之

適用，原則上應依稅則號別所列之貨名為之，而是否屬該貨

名規範範圍，則應依有關之類或章註判斷之，若無適當之節

或註解可適用，再參考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及HS註解之適

用，決定貨物稅則號別之歸屬（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

第125號判決、109年度上字第91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原告行為時，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

為「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乙節，此有（GC411）

稅則稅率綜合查詢作業表1份在卷可憑（行政救濟卷第103

頁）。而關於此分類號貨品之解釋，參諸卷附之HS針對第

85.43節之註解（行政救濟卷第97至99頁），該節節名為：

「本章未列名但具有獨立功能之電機及器具」對於該節歸類

之內涵則記載：「本節包括之所有電器用品及器具，係為未

歸入本章任何其他節者，與未能較明確歸入整本其他各章之

節者，……。歸入本節之電氣用品及器具必須具有獨立之功

能。……。歸入本節之大部分用品係以電氣製品或零件（電

子管、變壓器、電容器、抗流器、電阻器等）組成而全以電

力操作者。」可見只要是無法歸入其他各章節，係以電氣製

品或零件組成，能獨立以全電力操作之用品及器具均可歸入

85.43節。審酌系爭電子煙為可獨立使用之充電式棒狀電

器，此有產品及外包裝照片2張在卷可考（行政救濟卷第89

頁、第91頁），應屬第85.43節之電機及器具無誤。又該節

中70.99.40-7之貨名為「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

由於系爭電子煙之操作方式係將機器產生之煙霧吸入口腔

中，其包裝內附有低電阻霧化網狀線圈、口吸式霧化線圈之

配備，此有產品及包裝照片2張在卷可考（行政救濟卷第92

至93頁），故屬電子口腔吸入器無訛。另關於戒菸輔助用之

描述，由於電子煙能否用於戒煙，目前研究尚無定論（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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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之），復依系爭電子煙產品外包裝所載禁用警語、使用

含尼古丁煙油應諮詢醫生、僅可在指示下使用以及僅供合法

吸煙年齡者使用之說明（行政救濟卷第92頁），可認系爭電

子煙之功能屬性包含作為其他煙類之「替代物」，是自無從

排除系爭電子煙使用者藉之輔助戒煙（我國政府大力倡導電

子煙不能用以戒煙之理念，與使用者能否利用電子煙此電器

物品，摻入其所選定之內容物以輔助其戒煙，此屬二事，尚

無從以前者全然否定後者），是基於系爭電子煙之器具特性

及功能定位與「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高度雷同，

應屬該名詞涵意之範疇內，則被告將之歸列為「戒煙輔助用

之電子口腔吸入器」而非同章節「其他電機及器具」，應無

違誤。

　⑶至原告雖主張經濟部國際貿易署於112年3月22日貿服字第

1120150818號公告增列第8543.70.99.41-6「電子煙裝置」

之貨品號列，足以證明被告歸類方式違法云云。然查，該次

公告亦同時刪除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子

口腔吸入器」，倘該貨品號列原不包含電子煙在內，有何相

應刪除之必要，故原告推論顯然有誤。復觀諸上開公告於

85.43節除增刪該等號列外，又增列8543.70.99.42-5「加熱

式菸草產品裝置」、8543.70.99.43-4「其他類似個人用電

子霧化裝置」，此有該公告暨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修

訂項目表1紙在卷可憑（行政救濟卷第107至108頁），佐以

菸害防制法於112年2月15日之修法時（同年3月22日施

行），亦是以嚴加管制電子煙、新類型菸草產品為目的，可

證上開貨品號列之增刪，是配合菸害防制法之修正，透過貨

品號列更加細緻化各式新型態菸品及產品裝置，以達嚴格控

管該等物品輸入，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並非當時才首次新

增對於電子煙之輸入管制規定，是上開修法歷程，難為有利

原告之認定。

　⑷據上，系爭電子煙於原告行為時歸列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

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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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而參酌該貨品分類號列輸入規定欄位所列代碼列有

MW0，中文說明為：大陸物品不准輸入，此有（GC411）稅則

稅率綜合查詢作業表1份在卷可考（行政救濟卷第5頁）。然

原告輸入不准輸入之系爭電子煙，經被告以108年8月15日函

合法通知補送專案輸入許可文件後，並未提供許可文件（行

政救濟卷第13至15頁），堪認確有逃避管制之違規行為甚

明。至原告主張其並無逃避管制之意圖云云。然依海關緝私

條例第37條第3項規定，並無「意圖」之要件，有無虛報貨

物名稱及數量而逃避管制之意思，係回歸行政罰法第7條認

定行為人有無故意、過失而定（司法院釋字第521號解釋理

由書亦同此旨），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非可採。

　㈣原告就其上開違規，主觀上有過失：

　1.按進口貨物採主動申報及海關查驗之制度，為確保進口稅捐

核課暨貨物查驗之正確性，貨物進口人負有誠實申報進口貨

物名稱、品質、數量等事項之法律上義務，且貨物相關資料

通常係由進口人掌握，進口人有能力確定實際來貨與其進口

貨物及申報內容是否相符，故貨物進口人有注意申報內容與

實際到貨是否相符之注意義務，而此注意義務不因進口貨物

之人委任第三人辦理報關而免除（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

字第79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原告委由捷豐公司代為辦理貨物通關各項手續，前已認

定。而原告於貨物報關前，應向受任人主動說明系爭電子煙

涉有輸入規定，並確保無虛報品名、數量之情形，避免自身

違規。惟觀諸原告與捷豐公司電子郵件往來紀錄（訴願卷第

6頁），可見原告與捷豐公司係於108年5月13日貨品報關翌

日（即14日）即「報關後」才進行郵件聯繫，而其與大陸集

運業者於同年0月間之對話，亦僅討論系爭電子煙是否含煙

油，與貨品輸入時是否如實申報無涉，此有對話紀錄截圖4

張在卷足憑（本院卷第19至25頁），足證原告並未對受任人

為任何防止虛報情事發生之監督行為，揆諸上開說明，原告

主觀上就致生捷豐公司虛報系爭電子煙名稱及數量以逃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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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情事，核有過失。

　3.從而，被告認定原告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1款、

第3項之規定，應依同條例第36條第1項及第3項處罰，並依

裁罰倍數參考表所訂情節，處貨價1倍之罰鍰10,800元，並

沒入系爭貨物，應無違誤。

　㈤原處分並未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1.至原告另主張原處分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云云。惟按原

處分如適用法律錯誤，嗣經行政機關適用正確之法律重新作

成處分時，該處分並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最高行

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96號判決同此旨）。

  2.查原告本件違規事實，原經被告以一行為同時違反數個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本文，

依法定罰鍰額較高之行為時菸害防制法第14條、第30條第1

項規定，由新北市政府以108年6月27日新北府衛健字第

1081142744號對原告處以罰鍰，被告僅依同法第2項對原告

為貨物沒入之處分。然上開罰鍰處分，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行政訴訟庭108年簡字第143號判決認屬違法適用菸害防制法

第14條規定，故而撤銷，並經本院109年度簡上字第49號判

決上訴駁回而確定等情，此有被告109年7月7日處分書1份、

上開判決2份在卷可參（行政救濟卷第17頁、第25至43

頁）。又被告得知新北市政府所為上開處分因違法遭撤銷

後，認本件並無以一行為同時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

109年7月7日處分卻適用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本文、第2項

規定，顯有適用法規錯誤之情形，故將該處分撤銷作成原處

分，揆諸上開說明，並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原告此

部分之主張，於法無據，尚難憑採。

  ㈥綜上所述，原告違規事實明確，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

鍰、沒入貨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復查及訴願決定予以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訴願

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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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法　官　楊甯伃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呂宣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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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稅簡字第55號
114年2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翔宇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代  表  人  黃漢銘
訴訟代理人  何家誠
            黃艾雯
            鄭心怡
上列當事人間虛報進口貨物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趙台安變更為黃漢銘，茲據變更後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5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規定：「（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查原告起訴時狀載訴之聲明原為「1.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2.撤銷北普法字第1121044026號裁處。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聲明並追加原處分為訴訟標的：「1.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並特定「原處分」為被告民國112年8月4日109年第00000000號更1處分、「復查決定」為被告112年11月28日北普法字第1121044026號復查決定、「訴願決定」為財政部113年5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27頁）。審酌原告訴之變更追加未影響請求基礎，並經被告同意（本院卷第127頁），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108年5月13日委由捷豐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捷豐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快遞貨物(申報單號碼：第CE/08/0H4/S8073號），原申報貨名為「Props/配飾」，數量合計17PCE，然經被告開箱查驗，實際來貨為中國大陸產製之「SMOK nord kit電子煙」，數量為40PCE(下稱系爭電子煙)，有虛報進口貨物名稱及數量之情形。又因系爭電子煙歸列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其輸入規定代碼為MW0「大陸物品不准輸入」，被告即以108年8月15日北普遞字第1081034172號函（下稱108年8月15日函），通知原告提出進口大陸物品之專案輸入許可文件，惟原告並未提供，被告即認原告逃避管制，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3項轉據同條例第3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下稱裁罰倍數參考表），以112年8月4日109年第00000000號更1處分書(下稱原處分)，按貨價10,800元裁處1倍之罰鍰新臺幣（下同）10,800元，並沒入系爭電子煙。原告不服，申請復查，經被告以112年11月28日北普法字第1121044026號復查決定(下稱復查決定)駁回，提起訴願，業經財政部113年5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認定系爭電子煙之貨品分類號列為第8543.70.99.40-7號之「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產品，然系爭電子煙不需加入煙油，僅使用甘油即可操作，且主要用途為表演煙圈、特技煙霧用途，並非輔助戒煙產品，故被告以錯誤之貨品分類號認定系爭電子煙屬不准輸入之大陸物品，應屬違法。再者，雖報關資料有誤，但我有向淘寶的集運公司與捷豐公司確認，並請集運公司開箱檢查內裝物是否含有違法煙油，已盡義務誠實申報品名，並無過失。又因系爭電子煙並未違反菸害防制法，我亦提供身分證影本進行報關，難認有逃避管制之情形。此外，112年修法後始新增第8543.70.99.41-6號「電子煙裝置」，可知修法前所稱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並不包含電子菸。被告違反法令，作成較109年7月7日109年第00000000號處分書(下稱109年7月7日處分)對我更不利益之原處分，顯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難認合法。
  ㈡並聲明：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原告委由捷豐公司報運進口快遞貨物Props/配飾，惟實到貨物為系爭電子煙，與原申報貨物名稱及數量不符，而該電子煙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為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最符合其主要功能、特性及用途。又此號別之系爭電子煙有「MW0」規定，屬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第7條規定不得輸入之大陸物品，原告未提供專案輸入許可文件，故原告報運貨物進口，有虛報貨物名稱及數量，且逃避管制之違章情事，此與系爭電子煙有無違反菸害防制法無涉。
　㈡原告於報運貨物進口前，理應注意來貨相關輸入規定，並核對報關業者申報之貨物名稱是否與實際進口貨物相符，再據申報。縱原告主張曾要求集運業者開箱確認來貨內容，並已主動請捷豐公司修正申報錯誤之項目等語，惟查本件報關日為108年5月13日，捷豐公司於被告查獲系爭電子菸後，始通知原告補具報關資料，顯係「報關後」始確認來貨申報內容，難謂原告已盡監督義務及誠實申報義務，核有過失。
　㈢因系爭電子煙嗣經認定不違反行為時菸害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本件裁處罰鍰之部分即無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擇一從重規定之適用，被告作成109年7月7日處分係基於錯誤事實且錯誤適用法律，屬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例外事由，從而原處分裁處原告，並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
　㈠被告認定原告虛報進口貨物名稱及數（重）量並逃避管制，該當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36條第1項、第3項規定，有無違誤？原告主張系爭電子煙不應歸列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有無理由？
　㈡承上，如原告該當上開違規行為，主觀上有無過失？
　㈢原處分有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海關緝私條例
　⑴第36條第1項及第3項：「（第1項）私運貨物進口、出口或經營私運貨物者，處貨價3倍以下之罰鍰。（第3項）前2項私運貨物沒入之。」
　⑵第37條第1項第1款及第3項：「（第1項）報運貨物進口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視情節輕重，處所漏進口稅額5倍以下之罰鍰，或沒入或併沒入其貨物：一、虛報所運貨物之名稱、數量或重量。（第3項）有前2項情事之一而涉及逃避管制者，依前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
　⑶第44條：「有違反本條例情事者，除依本條例有關規定處罰外，仍應追徵其所漏或沖退之稅款。但自其情事發生已滿5年者，不得再為追徵或處罰。」　　
  2.財政部97年11月3日台財關字第09705505100號令：「一、海關緝獲廠商違章進口尚未開放准許開放進口之大陸物品，依下列規定辦理：(一)進口非屬『懲治走私條例』管制物品之案件，如經海關通知之翌日起2個月內補送專案輸入許可文件者，免依逃避管制論處。」
  ㈡前提事實：
　　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行政救濟卷第53頁）、被告109年7月7日109年第00000000號處分書（下稱109年7月7日處分，行政救濟卷第17頁）、復查決定書（行政救濟卷第61至67頁）、訴願決定書（行政救濟卷第75至86頁）、被告108年8月15日函（行政救濟卷第13至14頁）、108年5月14日個案委任書（行政救濟卷第3頁）、（GC411）稅則稅率綜合查詢作業表（行政救濟卷第5頁）各1份附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原告該當虛報貨物名稱及數量而逃避管制之違規行為： 
  1.查原告於108年5月13日委由捷豐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快遞貨物(申報單號碼：第CE/08/0H4/S8073號），原申報貨名為「Props/配飾」，數量合計17PCE，然實際上為系爭電子煙，有虛報進口貨物名稱及數量之客觀事實，此經㈡認定屬實，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8頁）。
　2.系爭電子煙歸類為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為第8543.70.99.40-7號，並無違誤，原告未提出專案輸入許可文件，涉及逃避管制：
　⑴按關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關稅之徵收及進出口貨物稅則之分類，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依海關進口稅則之規定。海關進口稅則，另經立法程序制定公布之。」復依海關進口稅則總則第1點規定：「本稅則各號別品目之劃分，除依據本稅則類、章及其註，各號別之貨名及解釋準則之規定外，並得參據關稅合作理事會編纂之『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HS）註解』（下稱『HS註解』 ）及其他有關文件辦理。」又依海關進口解釋準則第1點規定：「海關進口稅則貨品之分類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一、類、章及分章之標題，僅為便於查考而設；其分類之核定，應依照稅則號別所列之名稱及有關類或章註為之，…。」準此，關稅法、海關進口稅則（含總則、解釋準則）及HS註解乃共同構成我國關稅法制上海關判定進口貨物稅則之法令依據。而關於稅則號別之適用，原則上應依稅則號別所列之貨名為之，而是否屬該貨名規範範圍，則應依有關之類或章註判斷之，若無適當之節或註解可適用，再參考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及HS註解之適用，決定貨物稅則號別之歸屬（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25號判決、109年度上字第91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原告行為時，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為「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乙節，此有（GC411）稅則稅率綜合查詢作業表1份在卷可憑（行政救濟卷第103頁）。而關於此分類號貨品之解釋，參諸卷附之HS針對第85.43節之註解（行政救濟卷第97至99頁），該節節名為：「本章未列名但具有獨立功能之電機及器具」對於該節歸類之內涵則記載：「本節包括之所有電器用品及器具，係為未歸入本章任何其他節者，與未能較明確歸入整本其他各章之節者，……。歸入本節之電氣用品及器具必須具有獨立之功能。……。歸入本節之大部分用品係以電氣製品或零件（電子管、變壓器、電容器、抗流器、電阻器等）組成而全以電力操作者。」可見只要是無法歸入其他各章節，係以電氣製品或零件組成，能獨立以全電力操作之用品及器具均可歸入85.43節。審酌系爭電子煙為可獨立使用之充電式棒狀電器，此有產品及外包裝照片2張在卷可考（行政救濟卷第89頁、第91頁），應屬第85.43節之電機及器具無誤。又該節中70.99.40-7之貨名為「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由於系爭電子煙之操作方式係將機器產生之煙霧吸入口腔中，其包裝內附有低電阻霧化網狀線圈、口吸式霧化線圈之配備，此有產品及包裝照片2張在卷可考（行政救濟卷第92至93頁），故屬電子口腔吸入器無訛。另關於戒菸輔助用之描述，由於電子煙能否用於戒煙，目前研究尚無定論（肯否均有之），復依系爭電子煙產品外包裝所載禁用警語、使用含尼古丁煙油應諮詢醫生、僅可在指示下使用以及僅供合法吸煙年齡者使用之說明（行政救濟卷第92頁），可認系爭電子煙之功能屬性包含作為其他煙類之「替代物」，是自無從排除系爭電子煙使用者藉之輔助戒煙（我國政府大力倡導電子煙不能用以戒煙之理念，與使用者能否利用電子煙此電器物品，摻入其所選定之內容物以輔助其戒煙，此屬二事，尚無從以前者全然否定後者），是基於系爭電子煙之器具特性及功能定位與「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高度雷同，應屬該名詞涵意之範疇內，則被告將之歸列為「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而非同章節「其他電機及器具」，應無違誤。
　⑶至原告雖主張經濟部國際貿易署於112年3月22日貿服字第1120150818號公告增列第8543.70.99.41-6「電子煙裝置」之貨品號列，足以證明被告歸類方式違法云云。然查，該次公告亦同時刪除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倘該貨品號列原不包含電子煙在內，有何相應刪除之必要，故原告推論顯然有誤。復觀諸上開公告於85.43節除增刪該等號列外，又增列8543.70.99.42-5「加熱式菸草產品裝置」、8543.70.99.43-4「其他類似個人用電子霧化裝置」，此有該公告暨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修訂項目表1紙在卷可憑（行政救濟卷第107至108頁），佐以菸害防制法於112年2月15日之修法時（同年3月22日施行），亦是以嚴加管制電子煙、新類型菸草產品為目的，可證上開貨品號列之增刪，是配合菸害防制法之修正，透過貨品號列更加細緻化各式新型態菸品及產品裝置，以達嚴格控管該等物品輸入，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並非當時才首次新增對於電子煙之輸入管制規定，是上開修法歷程，難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⑷據上，系爭電子煙於原告行為時歸列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而參酌該貨品分類號列輸入規定欄位所列代碼列有MW0，中文說明為：大陸物品不准輸入，此有（GC411）稅則稅率綜合查詢作業表1份在卷可考（行政救濟卷第5頁）。然原告輸入不准輸入之系爭電子煙，經被告以108年8月15日函合法通知補送專案輸入許可文件後，並未提供許可文件（行政救濟卷第13至15頁），堪認確有逃避管制之違規行為甚明。至原告主張其並無逃避管制之意圖云云。然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3項規定，並無「意圖」之要件，有無虛報貨物名稱及數量而逃避管制之意思，係回歸行政罰法第7條認定行為人有無故意、過失而定（司法院釋字第521號解釋理由書亦同此旨），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非可採。
　㈣原告就其上開違規，主觀上有過失：
　1.按進口貨物採主動申報及海關查驗之制度，為確保進口稅捐核課暨貨物查驗之正確性，貨物進口人負有誠實申報進口貨物名稱、品質、數量等事項之法律上義務，且貨物相關資料通常係由進口人掌握，進口人有能力確定實際來貨與其進口貨物及申報內容是否相符，故貨物進口人有注意申報內容與實際到貨是否相符之注意義務，而此注意義務不因進口貨物之人委任第三人辦理報關而免除（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79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原告委由捷豐公司代為辦理貨物通關各項手續，前已認定。而原告於貨物報關前，應向受任人主動說明系爭電子煙涉有輸入規定，並確保無虛報品名、數量之情形，避免自身違規。惟觀諸原告與捷豐公司電子郵件往來紀錄（訴願卷第6頁），可見原告與捷豐公司係於108年5月13日貨品報關翌日（即14日）即「報關後」才進行郵件聯繫，而其與大陸集運業者於同年0月間之對話，亦僅討論系爭電子煙是否含煙油，與貨品輸入時是否如實申報無涉，此有對話紀錄截圖4張在卷足憑（本院卷第19至25頁），足證原告並未對受任人為任何防止虛報情事發生之監督行為，揆諸上開說明，原告主觀上就致生捷豐公司虛報系爭電子煙名稱及數量以逃避管制之情事，核有過失。
　3.從而，被告認定原告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應依同條例第36條第1項及第3項處罰，並依裁罰倍數參考表所訂情節，處貨價1倍之罰鍰10,800元，並沒入系爭貨物，應無違誤。
　㈤原處分並未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1.至原告另主張原處分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云云。惟按原處分如適用法律錯誤，嗣經行政機關適用正確之法律重新作成處分時，該處分並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96號判決同此旨）。
  2.查原告本件違規事實，原經被告以一行為同時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本文，依法定罰鍰額較高之行為時菸害防制法第14條、第30條第1項規定，由新北市政府以108年6月27日新北府衛健字第1081142744號對原告處以罰鍰，被告僅依同法第2項對原告為貨物沒入之處分。然上開罰鍰處分，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08年簡字第143號判決認屬違法適用菸害防制法第14條規定，故而撤銷，並經本院109年度簡上字第49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等情，此有被告109年7月7日處分書1份、上開判決2份在卷可參（行政救濟卷第17頁、第25至43頁）。又被告得知新北市政府所為上開處分因違法遭撤銷後，認本件並無以一行為同時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109年7月7日處分卻適用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本文、第2項規定，顯有適用法規錯誤之情形，故將該處分撤銷作成原處分，揆諸上開說明，並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於法無據，尚難憑採。
  ㈥綜上所述，原告違規事實明確，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沒入貨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復查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法　官　楊甯伃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呂宣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稅簡字第55號
114年2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翔宇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代  表  人  黃漢銘
訴訟代理人  何家誠
            黃艾雯
            鄭心怡
上列當事人間虛報進口貨物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
年5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趙台安變更為黃漢銘，茲據變更
    後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57頁），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規定：「（第1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
    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
    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查原告起訴時狀
    載訴之聲明原為「1.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2.撤銷北
    普法字第1121044026號裁處。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
    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聲明並追加原處分為訴訟標的：「1.訴願
    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並特定「原處分」為被告民國112年8月4日109年第000000
    00號更1處分、「復查決定」為被告112年11月28日北普法字
    第1121044026號復查決定、「訴願決定」為財政部113年5月
    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27頁）
    。審酌原告訴之變更追加未影響請求基礎，並經被告同意（
    本院卷第127頁），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108年5月13日委由捷豐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捷豐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快遞貨物(申報單號碼：第CE/08
    /0H4/S8073號），原申報貨名為「Props/配飾」，數量合計
    17PCE，然經被告開箱查驗，實際來貨為中國大陸產製之「S
    MOK nord kit電子煙」，數量為40PCE(下稱系爭電子煙)，
    有虛報進口貨物名稱及數量之情形。又因系爭電子煙歸列中
    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
    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其輸入規定代碼為MW0「大陸物
    品不准輸入」，被告即以108年8月15日北普遞字第10810341
    72號函（下稱108年8月15日函），通知原告提出進口大陸物
    品之專案輸入許可文件，惟原告並未提供，被告即認原告逃
    避管制，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3項轉據同條例第
    3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下稱裁罰倍數參考表），以112年8月4日109年第00000000號
    更1處分書(下稱原處分)，按貨價10,800元裁處1倍之罰鍰新
    臺幣（下同）10,800元，並沒入系爭電子煙。原告不服，申
    請復查，經被告以112年11月28日北普法字第1121044026號
    復查決定(下稱復查決定)駁回，提起訴願，業經財政部113
    年5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
    )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認定系爭電子煙之貨品分類號列為第8543.70.99.40-7號
    之「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產品，然系爭電子煙不
    需加入煙油，僅使用甘油即可操作，且主要用途為表演煙圈
    、特技煙霧用途，並非輔助戒煙產品，故被告以錯誤之貨品
    分類號認定系爭電子煙屬不准輸入之大陸物品，應屬違法。
    再者，雖報關資料有誤，但我有向淘寶的集運公司與捷豐公
    司確認，並請集運公司開箱檢查內裝物是否含有違法煙油，
    已盡義務誠實申報品名，並無過失。又因系爭電子煙並未違
    反菸害防制法，我亦提供身分證影本進行報關，難認有逃避
    管制之情形。此外，112年修法後始新增第8543.70.99.41-6
    號「電子煙裝置」，可知修法前所稱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
    吸入器並不包含電子菸。被告違反法令，作成較109年7月7
    日109年第00000000號處分書(下稱109年7月7日處分)對我更
    不利益之原處分，顯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難認合法。
  ㈡並聲明：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原告委由捷豐公司報運進口快遞貨物Props/配飾，惟實到貨
    物為系爭電子煙，與原申報貨物名稱及數量不符，而該電子
    煙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為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
    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最符合其主要功能、特性及用途。又
    此號別之系爭電子煙有「MW0」規定，屬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貿易許可辦法第7條規定不得輸入之大陸物品，原告未提
    供專案輸入許可文件，故原告報運貨物進口，有虛報貨物名
    稱及數量，且逃避管制之違章情事，此與系爭電子煙有無違
    反菸害防制法無涉。
　㈡原告於報運貨物進口前，理應注意來貨相關輸入規定，並核
    對報關業者申報之貨物名稱是否與實際進口貨物相符，再據
    申報。縱原告主張曾要求集運業者開箱確認來貨內容，並已
    主動請捷豐公司修正申報錯誤之項目等語，惟查本件報關日
    為108年5月13日，捷豐公司於被告查獲系爭電子菸後，始通
    知原告補具報關資料，顯係「報關後」始確認來貨申報內容
    ，難謂原告已盡監督義務及誠實申報義務，核有過失。
　㈢因系爭電子煙嗣經認定不違反行為時菸害防制法第14條規定
    ，本件裁處罰鍰之部分即無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擇一從重
    規定之適用，被告作成109年7月7日處分係基於錯誤事實且
    錯誤適用法律，屬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例外事由，從而原
    處分裁處原告，並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
　㈠被告認定原告虛報進口貨物名稱及數（重）量並逃避管制，
    該當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36條第1項
    、第3項規定，有無違誤？原告主張系爭電子煙不應歸列輸
    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
    子口腔吸入器」，有無理由？
　㈡承上，如原告該當上開違規行為，主觀上有無過失？
　㈢原處分有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海關緝私條例
　⑴第36條第1項及第3項：「（第1項）私運貨物進口、出口或經
    營私運貨物者，處貨價3倍以下之罰鍰。（第3項）前2項私
    運貨物沒入之。」
　⑵第37條第1項第1款及第3項：「（第1項）報運貨物進口而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視情節輕重，處所漏進口稅額5倍以下
    之罰鍰，或沒入或併沒入其貨物：一、虛報所運貨物之名稱
    、數量或重量。（第3項）有前2項情事之一而涉及逃避管制
    者，依前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
　⑶第44條：「有違反本條例情事者，除依本條例有關規定處罰
    外，仍應追徵其所漏或沖退之稅款。但自其情事發生已滿5
    年者，不得再為追徵或處罰。」　　
  2.財政部97年11月3日台財關字第09705505100號令：「一、海
    關緝獲廠商違章進口尚未開放准許開放進口之大陸物品，依
    下列規定辦理：(一)進口非屬『懲治走私條例』管制物品之案
    件，如經海關通知之翌日起2個月內補送專案輸入許可文件
    者，免依逃避管制論處。」
  ㈡前提事實：
　　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原處分（行政救濟卷第53頁）、被告109年7月
    7日109年第00000000號處分書（下稱109年7月7日處分，行
    政救濟卷第17頁）、復查決定書（行政救濟卷第61至67頁）
    、訴願決定書（行政救濟卷第75至86頁）、被告108年8月15
    日函（行政救濟卷第13至14頁）、108年5月14日個案委任書
    （行政救濟卷第3頁）、（GC411）稅則稅率綜合查詢作業表
    （行政救濟卷第5頁）各1份附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
    認定。　　
  ㈢原告該當虛報貨物名稱及數量而逃避管制之違規行為： 
  1.查原告於108年5月13日委由捷豐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快遞貨
    物(申報單號碼：第CE/08/0H4/S8073號），原申報貨名為「
    Props/配飾」，數量合計17PCE，然實際上為系爭電子煙，
    有虛報進口貨物名稱及數量之客觀事實，此經㈡認定屬實，
    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8頁）。
　2.系爭電子煙歸類為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為第8543.70.99.40-
    7號，並無違誤，原告未提出專案輸入許可文件，涉及逃避
    管制：
　⑴按關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關稅之徵收及進出口貨物稅則
    之分類，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依海關進口稅則之規定。海
    關進口稅則，另經立法程序制定公布之。」復依海關進口稅
    則總則第1點規定：「本稅則各號別品目之劃分，除依據本
    稅則類、章及其註，各號別之貨名及解釋準則之規定外，並
    得參據關稅合作理事會編纂之『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HS
    ）註解』（下稱『HS註解』 ）及其他有關文件辦理。」又依海
    關進口解釋準則第1點規定：「海關進口稅則貨品之分類應
    依下列原則辦理：一、類、章及分章之標題，僅為便於查考
    而設；其分類之核定，應依照稅則號別所列之名稱及有關類
    或章註為之，…。」準此，關稅法、海關進口稅則（含總則
    、解釋準則）及HS註解乃共同構成我國關稅法制上海關判定
    進口貨物稅則之法令依據。而關於稅則號別之適用，原則上
    應依稅則號別所列之貨名為之，而是否屬該貨名規範範圍，
    則應依有關之類或章註判斷之，若無適當之節或註解可適用
    ，再參考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及HS註解之適用，決定貨物
    稅則號別之歸屬（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25號判決、
    109年度上字第91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原告行為時，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為
    「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乙節，此有（GC411）稅
    則稅率綜合查詢作業表1份在卷可憑（行政救濟卷第103頁）
    。而關於此分類號貨品之解釋，參諸卷附之HS針對第85.43
    節之註解（行政救濟卷第97至99頁），該節節名為：「本章
    未列名但具有獨立功能之電機及器具」對於該節歸類之內涵
    則記載：「本節包括之所有電器用品及器具，係為未歸入本
    章任何其他節者，與未能較明確歸入整本其他各章之節者，
    ……。歸入本節之電氣用品及器具必須具有獨立之功能。……。
    歸入本節之大部分用品係以電氣製品或零件（電子管、變壓
    器、電容器、抗流器、電阻器等）組成而全以電力操作者。
    」可見只要是無法歸入其他各章節，係以電氣製品或零件組
    成，能獨立以全電力操作之用品及器具均可歸入85.43節。
    審酌系爭電子煙為可獨立使用之充電式棒狀電器，此有產品
    及外包裝照片2張在卷可考（行政救濟卷第89頁、第91頁）
    ，應屬第85.43節之電機及器具無誤。又該節中70.99.40-7
    之貨名為「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由於系爭電子
    煙之操作方式係將機器產生之煙霧吸入口腔中，其包裝內附
    有低電阻霧化網狀線圈、口吸式霧化線圈之配備，此有產品
    及包裝照片2張在卷可考（行政救濟卷第92至93頁），故屬
    電子口腔吸入器無訛。另關於戒菸輔助用之描述，由於電子
    煙能否用於戒煙，目前研究尚無定論（肯否均有之），復依
    系爭電子煙產品外包裝所載禁用警語、使用含尼古丁煙油應
    諮詢醫生、僅可在指示下使用以及僅供合法吸煙年齡者使用
    之說明（行政救濟卷第92頁），可認系爭電子煙之功能屬性
    包含作為其他煙類之「替代物」，是自無從排除系爭電子煙
    使用者藉之輔助戒煙（我國政府大力倡導電子煙不能用以戒
    煙之理念，與使用者能否利用電子煙此電器物品，摻入其所
    選定之內容物以輔助其戒煙，此屬二事，尚無從以前者全然
    否定後者），是基於系爭電子煙之器具特性及功能定位與「
    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高度雷同，應屬該名詞涵意
    之範疇內，則被告將之歸列為「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
    器」而非同章節「其他電機及器具」，應無違誤。
　⑶至原告雖主張經濟部國際貿易署於112年3月22日貿服字第112
    0150818號公告增列第8543.70.99.41-6「電子煙裝置」之貨
    品號列，足以證明被告歸類方式違法云云。然查，該次公告
    亦同時刪除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
    吸入器」，倘該貨品號列原不包含電子煙在內，有何相應刪
    除之必要，故原告推論顯然有誤。復觀諸上開公告於85.43
    節除增刪該等號列外，又增列8543.70.99.42-5「加熱式菸
    草產品裝置」、8543.70.99.43-4「其他類似個人用電子霧
    化裝置」，此有該公告暨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修訂項
    目表1紙在卷可憑（行政救濟卷第107至108頁），佐以菸害
    防制法於112年2月15日之修法時（同年3月22日施行），亦
    是以嚴加管制電子煙、新類型菸草產品為目的，可證上開貨
    品號列之增刪，是配合菸害防制法之修正，透過貨品號列更
    加細緻化各式新型態菸品及產品裝置，以達嚴格控管該等物
    品輸入，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並非當時才首次新增對於電
    子煙之輸入管制規定，是上開修法歷程，難為有利原告之認
    定。
　⑷據上，系爭電子煙於原告行為時歸列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
    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
    器」，而參酌該貨品分類號列輸入規定欄位所列代碼列有MW
    0，中文說明為：大陸物品不准輸入，此有（GC411）稅則稅
    率綜合查詢作業表1份在卷可考（行政救濟卷第5頁）。然原
    告輸入不准輸入之系爭電子煙，經被告以108年8月15日函合
    法通知補送專案輸入許可文件後，並未提供許可文件（行政
    救濟卷第13至15頁），堪認確有逃避管制之違規行為甚明。
    至原告主張其並無逃避管制之意圖云云。然依海關緝私條例
    第37條第3項規定，並無「意圖」之要件，有無虛報貨物名
    稱及數量而逃避管制之意思，係回歸行政罰法第7條認定行
    為人有無故意、過失而定（司法院釋字第521號解釋理由書
    亦同此旨），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非可採。
　㈣原告就其上開違規，主觀上有過失：
　1.按進口貨物採主動申報及海關查驗之制度，為確保進口稅捐
    核課暨貨物查驗之正確性，貨物進口人負有誠實申報進口貨
    物名稱、品質、數量等事項之法律上義務，且貨物相關資料
    通常係由進口人掌握，進口人有能力確定實際來貨與其進口
    貨物及申報內容是否相符，故貨物進口人有注意申報內容與
    實際到貨是否相符之注意義務，而此注意義務不因進口貨物
    之人委任第三人辦理報關而免除（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
    字第79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原告委由捷豐公司代為辦理貨物通關各項手續，前已認定
    。而原告於貨物報關前，應向受任人主動說明系爭電子煙涉
    有輸入規定，並確保無虛報品名、數量之情形，避免自身違
    規。惟觀諸原告與捷豐公司電子郵件往來紀錄（訴願卷第6
    頁），可見原告與捷豐公司係於108年5月13日貨品報關翌日
    （即14日）即「報關後」才進行郵件聯繫，而其與大陸集運
    業者於同年0月間之對話，亦僅討論系爭電子煙是否含煙油
    ，與貨品輸入時是否如實申報無涉，此有對話紀錄截圖4張
    在卷足憑（本院卷第19至25頁），足證原告並未對受任人為
    任何防止虛報情事發生之監督行為，揆諸上開說明，原告主
    觀上就致生捷豐公司虛報系爭電子煙名稱及數量以逃避管制
    之情事，核有過失。
　3.從而，被告認定原告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1款、
    第3項之規定，應依同條例第36條第1項及第3項處罰，並依
    裁罰倍數參考表所訂情節，處貨價1倍之罰鍰10,800元，並
    沒入系爭貨物，應無違誤。
　㈤原處分並未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1.至原告另主張原處分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云云。惟按原
    處分如適用法律錯誤，嗣經行政機關適用正確之法律重新作
    成處分時，該處分並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最高行
    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96號判決同此旨）。
  2.查原告本件違規事實，原經被告以一行為同時違反數個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本文，
    依法定罰鍰額較高之行為時菸害防制法第14條、第30條第1
    項規定，由新北市政府以108年6月27日新北府衛健字第1081
    142744號對原告處以罰鍰，被告僅依同法第2項對原告為貨
    物沒入之處分。然上開罰鍰處分，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行政
    訴訟庭108年簡字第143號判決認屬違法適用菸害防制法第14
    條規定，故而撤銷，並經本院109年度簡上字第49號判決上
    訴駁回而確定等情，此有被告109年7月7日處分書1份、上開
    判決2份在卷可參（行政救濟卷第17頁、第25至43頁）。又
    被告得知新北市政府所為上開處分因違法遭撤銷後，認本件
    並無以一行為同時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109年7月7
    日處分卻適用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本文、第2項規定，顯有
    適用法規錯誤之情形，故將該處分撤銷作成原處分，揆諸上
    開說明，並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原告此部分之主張
    ，於法無據，尚難憑採。
  ㈥綜上所述，原告違規事實明確，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
    、沒入貨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復查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訴願決
    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法　官　楊甯伃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呂宣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稅簡字第55號
114年2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翔宇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代  表  人  黃漢銘
訴訟代理人  何家誠
            黃艾雯
            鄭心怡
上列當事人間虛報進口貨物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趙台安變更為黃漢銘，茲據變更後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5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規定：「（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查原告起訴時狀載訴之聲明原為「1.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2.撤銷北普法字第1121044026號裁處。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聲明並追加原處分為訴訟標的：「1.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並特定「原處分」為被告民國112年8月4日109年第00000000號更1處分、「復查決定」為被告112年11月28日北普法字第1121044026號復查決定、「訴願決定」為財政部113年5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27頁）。審酌原告訴之變更追加未影響請求基礎，並經被告同意（本院卷第127頁），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108年5月13日委由捷豐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捷豐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快遞貨物(申報單號碼：第CE/08/0H4/S8073號），原申報貨名為「Props/配飾」，數量合計17PCE，然經被告開箱查驗，實際來貨為中國大陸產製之「SMOK nord kit電子煙」，數量為40PCE(下稱系爭電子煙)，有虛報進口貨物名稱及數量之情形。又因系爭電子煙歸列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其輸入規定代碼為MW0「大陸物品不准輸入」，被告即以108年8月15日北普遞字第1081034172號函（下稱108年8月15日函），通知原告提出進口大陸物品之專案輸入許可文件，惟原告並未提供，被告即認原告逃避管制，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3項轉據同條例第3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下稱裁罰倍數參考表），以112年8月4日109年第00000000號更1處分書(下稱原處分)，按貨價10,800元裁處1倍之罰鍰新臺幣（下同）10,800元，並沒入系爭電子煙。原告不服，申請復查，經被告以112年11月28日北普法字第1121044026號復查決定(下稱復查決定)駁回，提起訴願，業經財政部113年5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16030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認定系爭電子煙之貨品分類號列為第8543.70.99.40-7號之「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產品，然系爭電子煙不需加入煙油，僅使用甘油即可操作，且主要用途為表演煙圈、特技煙霧用途，並非輔助戒煙產品，故被告以錯誤之貨品分類號認定系爭電子煙屬不准輸入之大陸物品，應屬違法。再者，雖報關資料有誤，但我有向淘寶的集運公司與捷豐公司確認，並請集運公司開箱檢查內裝物是否含有違法煙油，已盡義務誠實申報品名，並無過失。又因系爭電子煙並未違反菸害防制法，我亦提供身分證影本進行報關，難認有逃避管制之情形。此外，112年修法後始新增第8543.70.99.41-6號「電子煙裝置」，可知修法前所稱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並不包含電子菸。被告違反法令，作成較109年7月7日109年第00000000號處分書(下稱109年7月7日處分)對我更不利益之原處分，顯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難認合法。
  ㈡並聲明：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原告委由捷豐公司報運進口快遞貨物Props/配飾，惟實到貨物為系爭電子煙，與原申報貨物名稱及數量不符，而該電子煙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為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最符合其主要功能、特性及用途。又此號別之系爭電子煙有「MW0」規定，屬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第7條規定不得輸入之大陸物品，原告未提供專案輸入許可文件，故原告報運貨物進口，有虛報貨物名稱及數量，且逃避管制之違章情事，此與系爭電子煙有無違反菸害防制法無涉。
　㈡原告於報運貨物進口前，理應注意來貨相關輸入規定，並核對報關業者申報之貨物名稱是否與實際進口貨物相符，再據申報。縱原告主張曾要求集運業者開箱確認來貨內容，並已主動請捷豐公司修正申報錯誤之項目等語，惟查本件報關日為108年5月13日，捷豐公司於被告查獲系爭電子菸後，始通知原告補具報關資料，顯係「報關後」始確認來貨申報內容，難謂原告已盡監督義務及誠實申報義務，核有過失。
　㈢因系爭電子煙嗣經認定不違反行為時菸害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本件裁處罰鍰之部分即無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擇一從重規定之適用，被告作成109年7月7日處分係基於錯誤事實且錯誤適用法律，屬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例外事由，從而原處分裁處原告，並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
　㈠被告認定原告虛報進口貨物名稱及數（重）量並逃避管制，該當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36條第1項、第3項規定，有無違誤？原告主張系爭電子煙不應歸列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有無理由？
　㈡承上，如原告該當上開違規行為，主觀上有無過失？
　㈢原處分有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海關緝私條例
　⑴第36條第1項及第3項：「（第1項）私運貨物進口、出口或經營私運貨物者，處貨價3倍以下之罰鍰。（第3項）前2項私運貨物沒入之。」
　⑵第37條第1項第1款及第3項：「（第1項）報運貨物進口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視情節輕重，處所漏進口稅額5倍以下之罰鍰，或沒入或併沒入其貨物：一、虛報所運貨物之名稱、數量或重量。（第3項）有前2項情事之一而涉及逃避管制者，依前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
　⑶第44條：「有違反本條例情事者，除依本條例有關規定處罰外，仍應追徵其所漏或沖退之稅款。但自其情事發生已滿5年者，不得再為追徵或處罰。」　　
  2.財政部97年11月3日台財關字第09705505100號令：「一、海關緝獲廠商違章進口尚未開放准許開放進口之大陸物品，依下列規定辦理：(一)進口非屬『懲治走私條例』管制物品之案件，如經海關通知之翌日起2個月內補送專案輸入許可文件者，免依逃避管制論處。」
  ㈡前提事實：
　　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行政救濟卷第53頁）、被告109年7月7日109年第00000000號處分書（下稱109年7月7日處分，行政救濟卷第17頁）、復查決定書（行政救濟卷第61至67頁）、訴願決定書（行政救濟卷第75至86頁）、被告108年8月15日函（行政救濟卷第13至14頁）、108年5月14日個案委任書（行政救濟卷第3頁）、（GC411）稅則稅率綜合查詢作業表（行政救濟卷第5頁）各1份附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原告該當虛報貨物名稱及數量而逃避管制之違規行為： 
  1.查原告於108年5月13日委由捷豐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快遞貨物(申報單號碼：第CE/08/0H4/S8073號），原申報貨名為「Props/配飾」，數量合計17PCE，然實際上為系爭電子煙，有虛報進口貨物名稱及數量之客觀事實，此經㈡認定屬實，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8頁）。
　2.系爭電子煙歸類為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為第8543.70.99.40-7號，並無違誤，原告未提出專案輸入許可文件，涉及逃避管制：
　⑴按關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關稅之徵收及進出口貨物稅則之分類，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依海關進口稅則之規定。海關進口稅則，另經立法程序制定公布之。」復依海關進口稅則總則第1點規定：「本稅則各號別品目之劃分，除依據本稅則類、章及其註，各號別之貨名及解釋準則之規定外，並得參據關稅合作理事會編纂之『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HS）註解』（下稱『HS註解』 ）及其他有關文件辦理。」又依海關進口解釋準則第1點規定：「海關進口稅則貨品之分類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一、類、章及分章之標題，僅為便於查考而設；其分類之核定，應依照稅則號別所列之名稱及有關類或章註為之，…。」準此，關稅法、海關進口稅則（含總則、解釋準則）及HS註解乃共同構成我國關稅法制上海關判定進口貨物稅則之法令依據。而關於稅則號別之適用，原則上應依稅則號別所列之貨名為之，而是否屬該貨名規範範圍，則應依有關之類或章註判斷之，若無適當之節或註解可適用，再參考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及HS註解之適用，決定貨物稅則號別之歸屬（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25號判決、109年度上字第91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原告行為時，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為「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乙節，此有（GC411）稅則稅率綜合查詢作業表1份在卷可憑（行政救濟卷第103頁）。而關於此分類號貨品之解釋，參諸卷附之HS針對第85.43節之註解（行政救濟卷第97至99頁），該節節名為：「本章未列名但具有獨立功能之電機及器具」對於該節歸類之內涵則記載：「本節包括之所有電器用品及器具，係為未歸入本章任何其他節者，與未能較明確歸入整本其他各章之節者，……。歸入本節之電氣用品及器具必須具有獨立之功能。……。歸入本節之大部分用品係以電氣製品或零件（電子管、變壓器、電容器、抗流器、電阻器等）組成而全以電力操作者。」可見只要是無法歸入其他各章節，係以電氣製品或零件組成，能獨立以全電力操作之用品及器具均可歸入85.43節。審酌系爭電子煙為可獨立使用之充電式棒狀電器，此有產品及外包裝照片2張在卷可考（行政救濟卷第89頁、第91頁），應屬第85.43節之電機及器具無誤。又該節中70.99.40-7之貨名為「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由於系爭電子煙之操作方式係將機器產生之煙霧吸入口腔中，其包裝內附有低電阻霧化網狀線圈、口吸式霧化線圈之配備，此有產品及包裝照片2張在卷可考（行政救濟卷第92至93頁），故屬電子口腔吸入器無訛。另關於戒菸輔助用之描述，由於電子煙能否用於戒煙，目前研究尚無定論（肯否均有之），復依系爭電子煙產品外包裝所載禁用警語、使用含尼古丁煙油應諮詢醫生、僅可在指示下使用以及僅供合法吸煙年齡者使用之說明（行政救濟卷第92頁），可認系爭電子煙之功能屬性包含作為其他煙類之「替代物」，是自無從排除系爭電子煙使用者藉之輔助戒煙（我國政府大力倡導電子煙不能用以戒煙之理念，與使用者能否利用電子煙此電器物品，摻入其所選定之內容物以輔助其戒煙，此屬二事，尚無從以前者全然否定後者），是基於系爭電子煙之器具特性及功能定位與「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高度雷同，應屬該名詞涵意之範疇內，則被告將之歸列為「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而非同章節「其他電機及器具」，應無違誤。
　⑶至原告雖主張經濟部國際貿易署於112年3月22日貿服字第1120150818號公告增列第8543.70.99.41-6「電子煙裝置」之貨品號列，足以證明被告歸類方式違法云云。然查，該次公告亦同時刪除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倘該貨品號列原不包含電子煙在內，有何相應刪除之必要，故原告推論顯然有誤。復觀諸上開公告於85.43節除增刪該等號列外，又增列8543.70.99.42-5「加熱式菸草產品裝置」、8543.70.99.43-4「其他類似個人用電子霧化裝置」，此有該公告暨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修訂項目表1紙在卷可憑（行政救濟卷第107至108頁），佐以菸害防制法於112年2月15日之修法時（同年3月22日施行），亦是以嚴加管制電子煙、新類型菸草產品為目的，可證上開貨品號列之增刪，是配合菸害防制法之修正，透過貨品號列更加細緻化各式新型態菸品及產品裝置，以達嚴格控管該等物品輸入，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並非當時才首次新增對於電子煙之輸入管制規定，是上開修法歷程，難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⑷據上，系爭電子煙於原告行為時歸列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第8543.70.99.40-7號「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而參酌該貨品分類號列輸入規定欄位所列代碼列有MW0，中文說明為：大陸物品不准輸入，此有（GC411）稅則稅率綜合查詢作業表1份在卷可考（行政救濟卷第5頁）。然原告輸入不准輸入之系爭電子煙，經被告以108年8月15日函合法通知補送專案輸入許可文件後，並未提供許可文件（行政救濟卷第13至15頁），堪認確有逃避管制之違規行為甚明。至原告主張其並無逃避管制之意圖云云。然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3項規定，並無「意圖」之要件，有無虛報貨物名稱及數量而逃避管制之意思，係回歸行政罰法第7條認定行為人有無故意、過失而定（司法院釋字第521號解釋理由書亦同此旨），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非可採。
　㈣原告就其上開違規，主觀上有過失：
　1.按進口貨物採主動申報及海關查驗之制度，為確保進口稅捐核課暨貨物查驗之正確性，貨物進口人負有誠實申報進口貨物名稱、品質、數量等事項之法律上義務，且貨物相關資料通常係由進口人掌握，進口人有能力確定實際來貨與其進口貨物及申報內容是否相符，故貨物進口人有注意申報內容與實際到貨是否相符之注意義務，而此注意義務不因進口貨物之人委任第三人辦理報關而免除（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79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原告委由捷豐公司代為辦理貨物通關各項手續，前已認定。而原告於貨物報關前，應向受任人主動說明系爭電子煙涉有輸入規定，並確保無虛報品名、數量之情形，避免自身違規。惟觀諸原告與捷豐公司電子郵件往來紀錄（訴願卷第6頁），可見原告與捷豐公司係於108年5月13日貨品報關翌日（即14日）即「報關後」才進行郵件聯繫，而其與大陸集運業者於同年0月間之對話，亦僅討論系爭電子煙是否含煙油，與貨品輸入時是否如實申報無涉，此有對話紀錄截圖4張在卷足憑（本院卷第19至25頁），足證原告並未對受任人為任何防止虛報情事發生之監督行為，揆諸上開說明，原告主觀上就致生捷豐公司虛報系爭電子煙名稱及數量以逃避管制之情事，核有過失。
　3.從而，被告認定原告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應依同條例第36條第1項及第3項處罰，並依裁罰倍數參考表所訂情節，處貨價1倍之罰鍰10,800元，並沒入系爭貨物，應無違誤。
　㈤原處分並未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1.至原告另主張原處分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云云。惟按原處分如適用法律錯誤，嗣經行政機關適用正確之法律重新作成處分時，該處分並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96號判決同此旨）。
  2.查原告本件違規事實，原經被告以一行為同時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本文，依法定罰鍰額較高之行為時菸害防制法第14條、第30條第1項規定，由新北市政府以108年6月27日新北府衛健字第1081142744號對原告處以罰鍰，被告僅依同法第2項對原告為貨物沒入之處分。然上開罰鍰處分，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08年簡字第143號判決認屬違法適用菸害防制法第14條規定，故而撤銷，並經本院109年度簡上字第49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等情，此有被告109年7月7日處分書1份、上開判決2份在卷可參（行政救濟卷第17頁、第25至43頁）。又被告得知新北市政府所為上開處分因違法遭撤銷後，認本件並無以一行為同時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109年7月7日處分卻適用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本文、第2項規定，顯有適用法規錯誤之情形，故將該處分撤銷作成原處分，揆諸上開說明，並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於法無據，尚難憑採。
  ㈥綜上所述，原告違規事實明確，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沒入貨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復查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法　官　楊甯伃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呂宣慈





